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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7】第 41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7 年 2 月 8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近期重大事宜的情况说明》、

《第三届监事会 2017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》、《第三届监事会

2017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》及相关法律意见书等文件。披露

文件显示，你公司董事会做出的相关说明与监事会决议公告中部分内

容矛盾，且相关监事会决议是否具备法律约束力存在争议。同日，部

分媒体发表《中科云网内讧追踪：实际控制人与现任董事长的“罗生

门”》、《中科云网实控人：公司信披违规 董秘：内容均依法披露》等

文章称对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孟凯进行了采访、对相关事项

进行了报道，其中涉及对你公司变更职工监事、信息披露等事项的质

疑，以及“重整”你公司、孟凯将持有你公司股份的表决权授予“第

三方”等内容。 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。请你公司认真自查并就以下事项做出说

明： 

1、披露文件显示，你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2017 年第一次及第二次

会议审议的议案完全一致。监事会决议公告中披露两次会议的召开均

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形成了有效决

议，而公司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分别以程序违规、参加人员不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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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章程的规定、投票结果未达半数以上做出上述监事会决议不应具

有法律约束力的结论意见。对此，请说明： 

（1）你公司监事会审议重复议案的原因及合法合规性； 

（2）披露文件显示，监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议召开中科云网

第三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的议案》。请你公司核查并说明提议召开董事

会是否属于监事会职权范围，相关议案是否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

程》及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等规定； 

（3）核实上述监事会会议召开程序、审议过程及决议是否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等规定、是否合法有效并

提供相关依据。 

2、2017 年 2 月 6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

告》称，经职工大会选举通过，一致同意将职工代表监事艾东风变更

为王青昱。对此，请说明： 

（1）有媒体报道称，上述监事变更流程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工会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。请你公司核查上述职工大会的召集、召

开程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职工代表监事的变更程序是否

合法有效； 

（2）披露文件显示，变更职工代表监事的原因系艾东风不再为你

公司员工，而 2017 年 1 月 6 日你公司披露《关于第三届董事会、监

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公告》称，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，公司第三届

董事会全体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、监事会全体成员将继续履行其相应

的义务和职责。对此，请说明艾东风从你公司离职的具体时间，其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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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后是否具备担任职工代表监事的资格，其继续履行职工代表监事职

责的合法合规性。 

3、披露文件显示，你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8 日收到以孟凯名义

发出的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等议案的通知。对此，请说明： 

（1）你公司董事会是否按照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第九条的

规定在收到相关请求后 10 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

的书面反馈意见，说明针对上述事项你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履行的审议

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； 

（2）你公司未披露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依据及合法合规性。 

4、关于媒体报道，请核实说明： 

（1）请你公司函询相关当事人是否接受了媒体采访，上述媒体

报道是否真实、准确，采访内容是否为个人意见的准确表达；如接受

了媒体采访的，请认真核查接受采访时间是否早于相关公告披露时间、

是否存在向特定对象披露、透露、泄漏应披露信息，是否符合《股票

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第 2.8 条的规定；核查相关报道内容中是

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信息，是否符合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

第 2.14 条的规定。如未接受媒体采访的，请核实媒体获知相关信息

的情况，并请你公司及相关方自查是否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； 

（2）相关媒体报道称“陈继参与重组中科云网”。请你公司核实

相关方是否筹划涉及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或其他重大事项；如是，请

说明相关事项具体情况、内容及时间安排；如否，请说明未来 12 个

月内是否存在涉及你公司的业务、人员、权益变动、重大资产重组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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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的计划及大致时间安排； 

（3）相关媒体报道称“孟凯的股份的表决权已委托第三方（非王

禹皓）”。请核实说明孟凯持有你公司股份表决权的归属情况，是否影

响你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及相关依据，是否需依据《上市公司收购

管理办法》履行相关义务； 

（4）请你公司就媒体报道的其他相关事项逐一做出澄清说明。 

5、披露文件显示，2017 年 1 月 24 日至 2 月 6 日，公司被不明

身份人员控制，公司无法正常运营，亦无法及时进行重大信息的披露

工作。请你公司自查上述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、后续是否可能

导致公司面临业务陷入停顿或其他重大风险的情形；如是，请说明你

公司拟采取保障日常生产经营的相关措施。 

6、请你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前期披露文件进行核查，

说明是否存在需更正或补充的内容，切实按照信息披露相关规则的要

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7、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8、请律师逐一对上述问题进行核实，并出具专项法律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在 2017年 2月 13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

披露，同时抄报北京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相关当事人：上市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、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

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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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2 月 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